A．工程量清单说明

1．工程量清单应与比选文件、合同条款、技术规范及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

2．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为设计所示数量，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实际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由承包人按技术规范规定的计量方法，以甲方认可的尺寸、断面计量，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
3.为便于评标，比选人拟定了（固化）工程量清单，比选申请人报价时只须在汇总表中的"E5"栏填入经比选申请人仔细测算好的下浮比例值（百分比，保留两位小数）即可完成报价清单的填报工作，然后比选申请人将清单说明及全部表格打印出来按要求装入投标文件。
4．本工程量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一2013）、《重庆市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则》（CQQDGZ-2013）、《重庆市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编制指南》(2013)编制，并采用全费用清单模式。

5．除非合同另有规定，工程量清单中有标价的单价和总额价均已包括了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试验及检测并出具相应报告、安装、缺陷修复、管理、保险（工程一切险和第三方责任险除外）、税金（增值税税率9%）、利润等费用，以及措施、规费等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

6..工程量清单中本合同工程的每一个细目，都需填入单价；对于没有填入单价或总额价的细目，其费用应视为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或总额价中，承包人必须按监理工程师指令完成工程量清单中未填入单价或总额价的工程细目，但不能得到结算与支付。

7.符合合同条款规定的全部费用应认为已被计入有标价的工程量清单所列各细目之中，未列细目不予计量的工作，其费用应视为已分摊在本合同工程的有关细目的单价或总额价之中。

8．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工程细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与技术规范相应章节的范围、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9．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在给工程

量清单各细目标价前，应参阅招标文件中技术规范的有关部分。

10．对于符合要求的投标文件，在签订合同协议书前，如发现工程量清单中有计算方面的算术性差错，应按相关规定予以修正。

11．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款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12．承包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维护、拆卸、拼装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总额价之中。

13．用于支付已完工程的计量方法，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且得到甲方的认可。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不是工程量清单的外延。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的依据。

14．工程量清单中各项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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